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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Ｐ２Ｐ网贷市场的问题与出路
■ 尹振涛 魏鸣昕

２０ １ ９年 ３ 月 ２７ 日
， 团贷网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调

查 。 团贷 网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Ｐ ２Ｐ平台之
一

， 数据显示 ， 截

至２ ０ １ ９年 ２月 底 ， 团贷 网的历史累计成交量超过 １ ３０ ０亿元 ，
借贷

余额超过 １ ４５亿元 ， 累 计借 出人数超过 ９８万人 。 团贷网背靠上市

公司派生科技
，
安全运营了超过 ６年并保持着较高的收益率

，
此

次突然
“

爆雷
”

对于市场和投资人而言都 是
一

个不小的震动 。 在

此之 后 ， 据第三方数据显示 ， ４月 的网 贷行业停业及问题平 台数

量上升到３６家 ， 浙江的三家大型网贷平台草根投 资、
温商贷和鑫

合汇也先后被经侦介入 ，
这 ３家平台的总借贷余额近 ２００亿元 。

然而 ， 这并不是
一

年以来Ｐ２Ｐ行业爆发的首次危机。 据第三

方数据显示 ，
２ ０ １ ８年６月 和 ７月 ，

Ｐ ２Ｐ网 贷市场共 出现了 ２２８家问

题平台
，

７６家停业及转型平 台 。 其 中
，

７ 月 共出 现 １ ６ ５家 问题平

台 ， ５ ３ 家停业及转型平台
，
问题平台数创造历史单月 峰值。

一

年以来 Ｐ２Ｐ行业的两次
“

雷潮
”

， 有宏观经济环境的 因素 ， 但更

多体现了 网贷行业
一

直存在的积弊 ， 如部分平台变相 自 融和关联

担保等隐患致风险积聚 ： 部分平台仍然存在大量违规业务 ， 设立

资金池 ， 期限错配严重 ， 流动性风险极大 ； 部分平台风控环节薄

弱 ， 借款人逾期严重 ，
致使 平台 自 身财务状 况恶化 ， 资金链断

裂
；
也存在个别披着Ｐ２Ｐ网贷外衣的集资诈骗或非法吸储平台 。

风险屡次爆发的问题
Ｐ２ Ｐ 网 贷市场 风险 的屡 次爆 发 ， 尤其是 头部平台 的

“

爆

雷
”

， 降低了投资者对于 Ｐ２Ｐ行业的投资信心 ，
对于行业的健康

发展造成 了
一定的冲击 。 对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而言 ，

反思
“

雷

潮
”

暴露的监管问题 、 法律 问题和行政执法 问题
，
思考 如何规

范行业的发展
，
如何营造

“

扶优限劣
”

的市场生态 ， 如何构建公

平、 良性的市场环境 ，
是当 前的重中之重。

第
一

， 在监管方面 ， 目 前Ｐ ２Ｐ网贷市场的监管框架已初步形

成 ， 但登记备案 、 银行存管和信息披露 等监管手段更多体现在

事前管理 中 ， 事中的风险预警机制和事后的风险处置机制 尚待完

善。 以团贷网为例 ， 在被刑侦介入之前 ， 团贷网实控人唐军曾多

次高调参与活动并
“

负责任表态
”

， 团贷网 也于３月 ２３ 日 召开高

规格的 线下转型会议 ， 团贷网的市场形象相当正面。 但是 ， 风险

的积聚并非无迹可循 ，
梳理团贷网的发展历程 ， 不难发现其实控

人唐军十分热衷于资本运作 。 在团贷高速发展期 ， 唐军开始运作

团 贷上市
，
单独上市失败后开始运作与派生科技融合

，
后 由 于监

管限制等原 因仅将资产端并入 。 团贷网立案前 ， 派生科技为保

壳提价便剥离互金资产端 ， 大力发展旗下的环保概念产品
“

小黄

狗
”

， 并在股价高涨后质押变现 ，
可想而知其背后 已经 出现了较

大 的资金缺 口 。 由于缺少相对完备的事中风险预警机制 ， 风险应

对预案难 以提前准备 ， 团贷网等网贷头部平台的突然
“

爆雷
”

对

市 场信 心产生 了极大的 冲击 。 同 时 ， 由 于 良性退 出机制尚未建

立
，
风险爆发后许多平台都以

“

老板跑路
”“

高管失联
”

告终 ，

由于各种谣言甚嚣尘上 ，
恐慌情绪在市场蔓延

，
这些因素最终将

导致投 资者的挤兑潮 ， ２０ １ ８年下半年的
“

雷潮
”

就是很好的例

证 。 由 此可见 ， 如何在危机发生后控制事态发展 ， 维护市场信

心
， 这样的事后风险处置机制 亟待建立 。

此 外 ， 目 前的 网 贷监管框架还存在着监管协调 的深层次问

题 。 在原有框架下 ，
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制 定政策措施和

监管制度 ， 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负责网贷平台 的备案管理 、
日 常

监管和风险处置等 。 但从专项整治以来的实际效果及
一

年来风险

集 中爆发的情况看 ， 此分工存在 明显缺陷 ， 缺乏监管效率和实际

效果 。 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：

一

是由 于网贷行业本身所具有全

国展业的特点 ， 各地金融监管部 门很难形成统
一

的监管标准 ， 也

很难将具体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。 二是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并无实质

性的监管执法权 ，
且人员 团队在专业性和体系化上 明显不足 ，

造

成 日 常监管手段较少 ， 事后处置能力较弱 。 三是监管部 门派出

机构与各地金融办都 同时负责辖区 内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 ， 但分

属不同上级直属部门 ，
容易产生监管空白和模糊地带 ， 监管协调

难度较大 。
正是 由于 以上问题 ， 使得监管机构对网贷备案细则迟

迟未于明 确 ， 备案工作缓慢也是 Ｐ２Ｐ网贷屡现
“

雷潮
”

的 原因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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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
，
在法律方面 ， 如何为投资人提供合理的司法救助

，

是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。 对于Ｐ ２Ｐ平台的破产清算 问题 ， 英国金

融行为监管局制订 了详细具体的有序破产规则 ， 而我国 ２０ １ ６年

发布的 《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》 仅笼统地规

定 ：

“

网络借贷中介机构 因解散或破产而终止的 ， 应当妥善处理

已撮合存续 的借贷业务 。

”

由于没有详细具体的 清算规则 ， 对

于非违法违规的平台 ，
投资者想要追回损失 ， 就必须提起民事诉

讼 。 但是对于 已经遭遇较大损失的投资人来说 ， 较高的诉讼费会

造成
一

定压力 。 并且在具体执行法院判决的过程 中 ， 也可 能 因

为借款 人恶 意逃废债而难 以落实赔偿。 其次是平台的违法 成本

问题。 违法违规的平台主要包括涉嫌欺诈型和 自融型。 涉嫌欺诈

型平台 在运作过程 中 ， 经营者以非法 占有为 目 的 ， 釆用虚构事实

或者隐瞒 真相的方法 ， 骗取投资者的资金 ， 事后逃跑 、 停止运营

不予返还资金的 ， 往往涉嫌集资诈骗罪 ； 自 融型平台 则主要是为

关联企业生产经营筹资 ， 向网 贷投资者大规模筹集资金 ， 往往涉

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。 由于认定构成集资诈骗罪 ， 需要认定符

合 以非法 占有为 目 的 ， 有
一

定难度 ， 所以在实践中 ， 判非法吸收

公共存款罪较多 。 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量刑最高 十年 ， 量刑较

轻 ， 违法成本较小也是Ｐ２Ｐ平台
“

跑路
”

屡见不鲜的
一

大原 因 。

最后 ， 对于借款人 ， 失信 的惩戒机制 尚待完善 。 ２０ １ ９年４月 １ ８

日 ， 北京互金协会公布了第三批网贷机构借款主体逃废债名 单 ，

共计３ １ 家机构提交数据 ， 涉及 １ ２万名 以上恶意逃废债行为人 ，
这

仅是北京地区的不完全统计 ， 可以推断全国的老赖群体 已显著规

模化。 对此 ， 监管部门先后出 台 了多项政策 。 ２ ０ １ ８年 ８月 ８ 日 ， 全

国互金整治办下发 了 《关于报送 Ｐ２Ｐ平台借款人逃废债信息 的通

知》
， 要求严厉打击Ｐ２Ｐ网贷行业借款人恶意逃废债行为 ，

并表

示拟将逃废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和
“

信用 中 国
”

数据库 。 最新的

进展是 ２０ １ ９年 ３ 月 ， 北京市互金协会宣布将把逃废债名 单纳入脱

敏数据库
，
并以协会名 义对失信人提起公益诉讼 。 考虑到 老赖群

体的规模化趋势 ，
这一惩戒机制如何落到实处 ， 是否能给借款人

带来足够的 失信成本 ，
还有待观望。

第三
，
在行政执法方面 ， 存在着维权投诉渠道不够畅通 ，

沟通协调机制不够有效的 问题 。

一

是缺乏对投资者的维权指导 。

Ｐ２Ｐ投资 人具有人数众多 、 地域分散的特点
，
由于缺乏维权经验

和相关信息
，
他们大多通过社交网络

“

抱团取暖
”

。 为 了引 起有

关部门的重视 ，
他们可能会釆取集体上访等行为 ， 可能会造成不

良的社会影响 。
二是缺乏经济有效的维权渠道 。 在全国范围内 的

大多数城市
， 并未开设统

一

维权的 网上平台 ， 投资者想要投诉或

报案
，
必须从 自 己的居住地来 到Ｐ２Ｐ平 台的所在地

，
维权成本较

高
。
三是缺乏权威信息的披露和发布 。 由 于案件处理进程等信息

迟迟不发布 ， 各种
“

小道消息
”

、 假新 闻充斥社交网络
，
投资人

极易被欺骗或煽动 。

备案工作即将全面重启

网 贷平台的备案工作
一

直被视为净化市场环境 ， 促进平台合

规发展的治本之策 。 面对团贷网等
一

系列波及人员甚广 ， 金额巨

大 ， 造成的社会不 良 影响较大的网贷风险暴露事件 ， 推延已久的

网贷平台备案工作近期有了实质性进展 。 ２ ０ １ ９年４月 ８ 日 ，
《 网络

借贷信息 中介机构有条件备案试点工作方案 》 （ 以下简称 《备案

方案》 ） 流出
，
宣告Ｐ ２Ｐ平台的备案工作即将全面重启 。

从总体要求来看 ， 《备案方案 》 提 出争取于２０ １ ９年下半年幵

展部分省 （市 ） 的试点备案工作
，
并于 ２ ０２０年在全国 范围 内完成

存量网贷机构的备案登记工作
。
从具体 内容来看 ，

《备案方案 》

对试点网点机构备案工作做出 了更加详细 、 更为严格的规定 。

一

是严格划分网贷机构类别 。 《备案方案 》 提出将Ｐ２Ｐ平 台划分为

全国经营和省级经营两类
，
前者借助互联网渠道面 向全国用户 ，

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 币 ５亿元 ； 后者只能为 省内 的出借人和借款

人提供服务 ，
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 币 ５ ０００万元 。

二是提 出 了
一

般风险准备金和出借人风险补偿金的要求 。 《备案方案》 借鉴 了

银行贷款准备金的管理方式 ， 要求全国经营和省级经营的平台分

别按照不 同的 比例 ， 设立风险准备金与风险补偿金 。 三是规范了

网贷行业的业务发展 。 除重 申 禁止期限错配外 ，
《备案方案 》 明

确指出 网贷机构不得开展 自 动投标及其他委托投标业务 。 四是对

股东和高管的 资质审核更加严格 ， 要求网贷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制

度 。 五是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做了详细 的要求 ， 对于单人累计在同

一

或不同平台 出借超过 ５万元的 ， 需提供个人资产 、 年收入及夫

妻双方年收入的证明 。

总 体来看 ， 《备案方案 》 要求趋于严格
，
利好于头部平台 ，

Ｐ２ Ｐ行业发展预计将两极分化 。

一是备案与退出 的分化 。 据第三

方数据显示 ， 目 前正常运营的 １ ０２ ７家网贷平台 中 ， 注册资本 不

少于 ５００ ０万元的约 ２００家 ， 这意味着仅这
一

项要求 ， 就有五分之

四的平台无法满足 。 二是全国经营与 区域经营的分化 。
《备案方

案 》 在注册资本 、 风险准备金和补偿金方面对于全国性及区域性

的平台都提出 了不同要求 ， 在当前Ｐ ２Ｐ机构营收普遍下降 的情 况

下 ， 满足全国展业的要求难度较大 。 对于全国性平台 而言 ， 本次

４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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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之后 ， 还须上报 中央
一级

，
经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会签 ； 对

于区域性平台而言 ， 须注册地 、 经营地 、 出借人 、 借款人保持在

同
一

省级 ， 未来势必要将大部分现有业务清理。 此外 ， 《备案方

案 》 中对于 出借人限额 、 禁止 自动投标工具和限制 债权转让次数

等规定 ， 将降低网贷业务对于出借人的吸引力 ， 对中小型平台影

响尤甚 。

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

２０ １ ９年是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的攻坚之年 ， 备案工作的全

面重启意味着网贷市场将迎来新
一

轮的分化 、 调整和转型。 为进

一

步化解市场存量风险 ， 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 ， 建议应尽快从

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监管 。

第
一

，
稳妥有序落实备 案工作 。 如上所述 ， 《备案方案 》 已

对备案工作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，
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，

就是做实合

规检查 ， 提高行业门槛 ， 推动备案工作的稳妥有序落实 。 在 《备

案方案 》 的大框架下 ，
各地监管机构应对网贷平台 的实缴资本 、

股东资质 、 业务模式及投资人保护等方面进行实质性审核 。 互联

网金融的业务本质是金融 ， 按照 当前监管机构提出 的
“

凡是经营

金融业务都需要牌照
”

的 管理理念 ， 互联网金融也 同样需要持牌

经营 。 鉴于当前对Ｐ２Ｐ 网贷信息中介的定位 ， 可以在推进备案工

作的前提下 ，
设立

“

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牌照
”

， 让符合监管要求

的平台尽快获得备 案 ， 并持牌经营 。 同时 ， 对无法获得资质 ， 无

牌经营的企业进行严厉的查处 ， 真实做到有法必依 、 执法必严 。

第二
，
进
一

步确认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分工 ， 在统
一

监管标

准的前提下 ，
协调推进监管工作

。
根据 《关于促进互联 网金融健

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》 及 《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

行办法》 的主要原则 ，
银保监会应作为Ｐ２Ｐ网贷行业的 主要负责

人 ， 全面统筹负责行业规范和政策的 制定 ， 领导其派 出机构 针对

网贷行业开展 日 常的行为监管 ， 与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共同建立

行业数据库 。 银保监会各派出机构应作为辖区 内 网贷行业的主要

负责人 ， 全面统筹负责辖区内行业的 日 常管理工作 ， 并与地方金

融监管部 门和地方互联 网金融协会组成工作小组 ， 负责辖区内机

构的登记备案 、 风险预警 、 处置预案及数据统计 。 在人员配 备及

行政管辖权不变的情况下 ，
各地金融办主要负责配合银保监会派

出机构 的相关工作 ，
并协调地方其他行政 、 司法机关共 同维护地

方金融市场稳定 。 根据 《备案方案 》 的规定 ，
未 来网贷机构将被

划分为全国经营与 省级经营两类 ， 这对于监管分工协调的要求将

更髙 。

第三 ， 构建互联网 金融的 长效监管机制 ， 形成前 中后全 溲 盖

的监管体系
， 引导市场主体的有序退出 。 当前的互联网金融风险

专项整治工作是
一

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监管举措 ， 其核心主旨是

化解和缓释存量风险 ， 但对于长远发展 而言 ， 构建互联网 金融监

管的长效机制 更具重要性 。

一

是要设立事 中风险预瞥机制 ，
监管

部门 可以通过对不同维度 的数据展开监测 ， 从而对市场风险做出

合理 的评估和预测 。 二是要完善事后风险处置机制
，
特別是针对

当前存在大量网贷平 台主动退出 的情况下 ，
建议监管部门尽快制

定相应的 退出指引 ， 加大政策文件对Ｐ２Ｐ网贷平台的约束力 。 建

议监管部门与地方协会打好政策组合拳 ， 平台遵守监管制度的同

时
，
也发挥 自律性 ， 更能保障退出 的顺畅 ， 减少对市场的冲 击。

第 四 ， 完善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， 征信系统 、 债权登记

及数据统计是关 键 。 目 前来看 ， 缺乏必要的 征信数据支持 ， 成为

制约Ｐ２Ｐ网 贷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
一

。 由 于当 前互联 网金

融平台无法与央行征信数据对接 ， 很难从源头上杜绝多头借 贷 、

联合骗贷 、 助贷黑产以及羊毛党的存在。 同时 ， 从
一

些借款人恶

意拖欠等行为中 也可以看 出 ，
当前对网贷失信人缺乏必要的惩戒

压力 和有效措施 ， 违法违规成本太低。 围 绕金融基础设施 ， 建议

尽快建立和运行以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为主导的百行征信系统 ，

形成全国统
一的互金行业征信数据库 ， 并 以此为依托 与央行征信

数据 库对接 。 建议参考 私募基金管理做法 ， 建立 网 贷行业统
一

的债权债 务登记系统 ， 让投资人 、 借款人及监管机构有据可循 。

建议在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指导下 ， 建立互金行业统
一

的信息

统计和上报平台 ， 既便于行业标准的形成 ， 也便于行业监管的执

行 。

第五 ， 加强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 ， 做好各参与主体的金融教

育 ， 加强投资人维权指导 。 加 强社会性、 市场化的金融教育
，
对

Ｐ２Ｐ网贷行业的投资人 、 借款人进行教育引 导
，
构建 良性的市场

规则和预期 。 具体而言 ，

一方面需要引导借款人正确认知 网络借

款的成本与责任
， 了解个人征信的价值与失信风险 ， 以降低违约

率 ，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 。 另
一

方面 ， 需要引导投资 人理性

认知 Ｐ２Ｐ网贷的商业模式 、 风险收益 ， 使与 Ｐ ２Ｐ 网贷的风险特征

和收益特征相匹配的合格投资 人成为主流投资人群体 。 ？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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